
台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諮商專業倫理申訴案件處理流程 
 

將申訴資料以雙掛號

方式郵寄至本會 

三個工作日內轉知倫

理委員會 

案件送達一個月內成

立審查小組 

倫埋委員會審查小組

審查是否受理 

雙掛號書面通知申訴者 

並敍明不受理原因 

雙掛號書面通知被申訴者，

10 日內提出書面答辯、誠實

證言宣誓切結書、要求出席

審議會議及聲請委員迴避 

雙掛號書面通知申訴者，

10 日內提出誠實證言宣

誓切結書及聲請委員迴避 

受理 

申訴者申請 

不受理 

以機密方式保存資料

至少五年 

填妥本會「倫理申訴

案件申訴書」，檢附事

證資料 

審查小組須於三個月內 

完成審議 

以機密方式保存資料

至少五年 

審議結果通知書以雙掛號

郵寄至申訴人與被申訴人 

111 年 3 月 19 日第三屆第６次倫理委員會制定 


